济宁医学院20210416太白湖校区配电设备春防试验项目
采购公告
一、项目内容
因工作需要,我院拟对太白湖校区配电设备进行一次全面的预防性试验，欢迎各供应商参与报价。
二、招标要求
1、投标人要求
（1）满足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；
（2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注册成立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具有电力系统试验相关资质并在济宁供电公司备案、国家电监会承装（修、试）五级及五级以上资质，能够出具供电部门认可的试验报告；
（3）具有良好的资金及财务状况；
（4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技术设备、执行能力和专业团队； 
（5）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，具备良好商业信誉，最近3年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、违规记录；
（6）不接受联合投标。
2、项目要求：
对我校配电系统每年进行一次全面的预防性试验，保障配电设备能够安全正常运行。
检测范围：太白湖校区10KV配电设备。
我校太白湖校区分南、北两个配电室。北配电室为主配电室是双电源进户，配有两套预付费智能管理装置；有10KV配电装置9台，南配电室有10KV环网配电柜一套；校区有主变压器6台其中：1250KVA变压器3台，1000KVA变压器3台；10KV高压电缆9条；高压绝缘工具2套。对于试验过程中发现的必须更换的电力配件等，由中标人、招标人双方共同确定价格，中标人负责更换，并对所更换配件提供质保服务，由招标人承担更换配件费用，据实结算。预算超过人民币伍万元的维修项目（含设备、配件费用），须重新招标。
由中标方协调供电公司办理停电工作票等相关手续。
[bookmark: _GoBack]具体电力设计图纸见“附件”。
3、采购预算
采购预算：3万元（总报价不得超过采购预算，否则报价为无效报价）。
4、报价截止时间
2021年04月22日，中午12：00。
5、付款方式
工程全部试验完毕，中标人出具有效的试验报告，经招标人验收合格后，招标人一次性支付中标人相关试验费用。
6、特别要求
中标单位工作人员须文明服务，不得对招标人财产造成不良影响或损坏，不得影响师生的正常学习、生活秩序，做好服务工作，服从招标人管理。
三、其他
1、报价方式：一次性报价，投标人自行制作报价单电子版后于报价截止时间前发电子邮件至jnmczbb@126.com，邮件名称请注明“XX公司关于济宁医学院20210416太白湖校区配电设备春防试验项目报价材料”。
2、成交方式：满足要求，低价成交。
3、报价材料：由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、报价单（加盖公章）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组成，无论成交与否，报价材料概不退还。
4、项目联系人：济宁医学院资产管理处招标办公室     王科长 0537-3616133
    5、项目咨询人：济宁医学院后勤管理处水电科         张科长 0537-3616180


济宁医学院资产管理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04月16日

